
南投縣 114 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高爾夫競賽規則 
一、指導單位：南投縣政府 
二、主辦單位：南投縣體育會 
三、承辦單位：南投縣體育會高爾夫委員會 
四、協辦單位：南投（松柏嶺）高爾夫球場、南峰高爾夫球場 
五、目    的：選拔全縣代表參加全國運動會高爾夫選手 
六、報    名： 

（一）資格：中華民國國民，合於業餘運動員資格，在本縣設籍滿三年以上。
（設籍期間之計算以 114 年 9 月 8日為準）而男子差點十以下，
女子差點十三以下者。（未滿 18 歲之選手註冊時，應附監護人
同意書） 

（二）日期：114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2 日止。 
（三）地點：南峰、南投、中興等高爾夫球場、大中興高爾夫練習場。 

七、比    賽： 
（一）日期：114年 5 月 12、13 日（星期一、二）二天。（上午 7 時開球） 
（二）地點：南投（松柏嶺）高爾夫球場（5 月 12 日）、南峰高爾夫球場（5 月

13日） 
（三）規則：1.採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審定出版 2024 年國際高爾夫規則及

球場當地規則。 
2.如有糾紛，以比賽委員會之判決，視為最後判決。 

（四）制度：每天十八洞，二天計三十六洞總桿賽。 
（五）成績：1.採無差點總桿計分法。 

2.成績相同，以最後一天由第十八洞起逐洞向前推算，決定之。 
（六）規定：1.各選手應於每日早上 6:30 前報到。 

2.記分卡採個人互記法。 
（七）錄取：錄取男四，女三名。【錄取標準以二天總桿，男 164 桿（含）、

女 170 桿（含）以內，未達錄取標準時，由本委員會徵召參加。】
經錄取者，有權利及義務參加 114 年 10 月於雲林縣舉行（練習
與比賽共五天）之全國運動會。 

（八）費用：交通費、果嶺費及桿弟費等自理，不另收報名費。 
八、場地器材由協辦球場及南投縣體育會高爾夫委員會負責設置。 
九、申    訴：依據競賽規則第七條規定辦理。 
十、比賽當日如遇風雨照常比賽。 
聯絡人：總幹事 洪沛林  電話：0938-014858 

南投縣體育會高爾夫委員會 

主任委員  楊 崇 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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